法学院2018年推免生推荐工作安排

2014级全体学生：

根据学校推免相关文件要求，现将法学院2018年应届优秀本科毕业生免试推荐攻读硕士研究生的工作安排如下:
一、学院2018年推免生遴选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赵晓霞
副组长：薛治伟
成  员：朱雨欣  刘思麟  颜  勇  齐华栋  王世友  赵野逸
二、推免条件及办法

推免条件及办法按照《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管理办法》(川农大校研发〔2016〕4号)，《四川农业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实施细则》（川农大校研发〔2016〕17号）执行。
三、研究生支教团
2018年学校继续开展青年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研究生支教团工作，推荐具有较高政治思想素质、较强专业能力、奉献精神，身心健康，能胜任扶贫支教工作的志愿者免试攻读研究生。录取后保留1年入学资格，先行支教，待支教结束后入学攻读研究生。各学院可向校团委推荐0-1名候选人, 具体遴选条件和相关要求详见校团委网站通知。
四、马克思主义理论专项计划

2018年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专项计划共计10名，面向我校相关本科专业中具有马克思主义信仰、有志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学习研究，定向推荐就读四川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应二级学科。具体遴选方案参见马克思主义学院网站。
五、文艺特长专项计划

为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学校2018年设置不超过10名文艺特长生专项计划，定向推荐就读四川农业大学。具体遴选方案参见校团委公布网站。

六、创新创业专项计划

为发现和选拔具有创新创业精神和能力的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学校2018年设置不超过10名创新创业专项计划,定向推荐就读四川农业大学。具体遴选方案参见招就处网站。

七、科研苗子专项计划

为发现和选拔热爱科学研究,拥有科学志向,具备科学研究的基本素养、基本技能、创新潜质和科学精神的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学校2018年设置不超过20名科研苗子专项计划，定向推荐就读四川农业大学。具体遴选方案参见研究生院网站。

八、有关说明

1.所有符合条件学生均可申请(申请条件见附件3)；
2.重修合格者，有处分的在遴选前处分撤销者，都可以按照推荐条件申请参加遴选；
3.申请校研究生支教团、文艺特长生、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创业、科研苗子等专项推免生都只能选择一个专项申请且不得同时申请参加学院推免遴选工作；
4.必修课成绩平均分计算使用前三年必修课成绩加权平均，权重为该课程的学分数；综合测评成绩按学生处相关文件执行。
5.学院遴选成绩计算公式为：（必修课平均成绩×70%+综合测评平均成绩×30%）×60%+面试成绩×40%；
6.学院根据申请情况和推免名额，各专业按照不超过200%的比例遴选符合条件的同学进入面试；
7.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高校学生参军入伍工作的通知》（教学厅〔2015〕3号 ）文件的精神，请在服役期间荣立二等功及以上的符合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考条件的，准备好相关材料后直接向研招科申请。
九、名额分配

	专  业
	名  额
	备  注

	法学
	6
	其中法学专业可有1名候补名额

	社会工作
	2
	

	政治学与行政学
	2
	

	合  计
	10
	


十、日程安排

1.9月12日：学院成立推免生遴选工作领导小组，确定遴选方案和工作日程，挂网对外公布并将遴选方案网址报研究生院。

2.9月13-15日：符合申请条件的学生，填写《四川农业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申请表》（附件1）和相应证明材料（应带上原件以备查实）于9月15日12:00前交学院赵野逸老师处（文法楼111室）；《2018年拟推荐免试研究生汇总名单》（附件2）电子档发送至2780644747@QQ.com处；
备注：其中艺体特长生向校团委申请，马克思主义理论专项向马克思主义学院申请，创新创业专项向招生就业处申请，科研苗子专项推免生向研究生院申请，研究生支教团向学院申请，学院遴选0-1人报送校团委；
3.9月16-17日：学院审核材料；
4.9月18日10:00：文法楼111室按专业抽签答辩顺序；

5.9月19日10:00:文法楼112室组织面试答辩，答辩采取3+5模式，即3分钟自我陈述（重点陈述大学期间的学习工作、学术科研、创新创业等方面的成绩）和5分钟专家提问；
6.9月20日：学院公布遴选名单；

7.9月21日：学院根据推免指标向研究生院上报推荐初选名单；
8.9月22-24日：研究生院汇总全校推免生初选名单，报学校审批后公示。
9.9月25日起：获得推免资格的学生上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http://yz.chsi.com.cn）完成注册信息和支付报名费（请确保所注册的手机能准确收取短信）。
10.9月28日起：获得推免资格的学生上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http://yz.chsi.com.cn）网上填报志愿。

11.10月25日：推免生注册、网上支付、报考、确认复试及待录取通知功能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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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附件（点击下载）

法学院
2017年9月12日

